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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方案为雅致股份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南山集团持有的

南山地产 100%股权，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上海南山持有的上海新南

山 80%股权和南通南山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新增的 1,139,755,018 股股份已于 2015 年

6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本次

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5 年 6 月

17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2015 年 6 月

17 日（即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南山集团及上海

南山取得的本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的限售期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可上

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17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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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

对报告书及其摘要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

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

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

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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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涵义： 

上市公司、雅致股

份、公司、本公司、

发行人 

指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314 

南山集团 指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赤晓企业 指 赤晓企业有限公司 

上海南山 指 上海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发行对象 指 南山集团、上海南山 

原南山地产 指 存续分立前的深圳市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山地产 指 

深圳市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续分立完成后的

存续公司，其名称仍为深圳市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南山实业 指 深圳市南山开发实业有限公司，南山地产原名 

上海新南山 指 上海新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通南山 指 南通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本次发

行、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 

指 

雅致股份向南山集团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

买南山集团所持南山地产 100%股权，向上海南山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上海南山所持上海新

南山 80%股权和南通南山 100%股权 

募集配套资金 指 
向不超过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 

拟注入资产、拟购买

资产、认购资产、标

的资产、交易标的 

指 
南山集团所持的南山地产 100%股权，上海南山所持

的上海新南山 80%股权和南通南山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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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产重组、分

立、资产剥离 
指 

原南山地产以存续分立方式分立为南山地产、半岛

一号公司及海湾发展公司；上海南山将所持的苏州

南山地产 51%股权转让给南山地产 

南山集团所持标的

资产 
指 南山集团所持的南山地产 100%股权 

上海南山所持标的

资产 
指 

上海南山所持的上海新南山 80%股权和南通南山

100%股权 

定价基准日 指 
雅致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2013 年 11 月 15 日）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

准日 
指 2013 年 7 月 31 日 

交割日 指 
协议各方共同以书面方式确定的置入资产进行交割

的日期 

本报告书签署日 指 2015 年 6 月 4 日 

最近两年 指 2013 年度及 2014 年 

最近三年 指 2012 年度、2013 年度及 2014 年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 
指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雅致集成

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上

海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

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南山集团、上海南山与雅致股份签订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 
指 

南山集团、上海南山与雅致股份签订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 
指 

南山集团、上海南山与雅致股份签订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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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土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住建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

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国泰

君安证券、保荐人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通诚 指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大华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海问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重组报告书、本报告

书 
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正式方案，即《雅致集成房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根

据证监会令第 73 号修订）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

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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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为雅致股份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南山集团持有的

南山地产 100%股权，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上海南山持有的上海新南

山 80%股权和南通南山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其中： 

1、本次购买资产交易对价由雅致股份通过向南山集团及上海南山发行股份

的方式进行支付。 

2、为提高本次交易的整合绩效，拟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配套资金依据下列公

式确定：配套资金总额≤交易总额×25%=[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配套资金总额]

×25%。根据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以及配套融资额上限估算，本次配套

融资不超过 139,000.00 万元。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但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二、本次现金支付具体方案 

本次交易不涉及现金对价支付。 

三、本次发行股份具体方案 

本次交易涉及两次发行：（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雅致股份拟向南山集团和

上海南山发行股份支付其收购对价款的 100%部分，即 417,150.34 万元；（2）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雅致股份拟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39,000.00 万元。 

1、发行种类和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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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南山集团、上海南山及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南山集团与上

海南山。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其他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 

3、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1）定价基准日 

本次交易包括向南山集团、上海南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定价基准日均为雅致股份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3 年 11 月 15 日）。 

（2）定价依据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

价格不得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根据《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前述所称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

价按以下方法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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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价格 

雅致股份拟向本次交易的交易对象南山集团、上海南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7.42 元/股。向其他不

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7.42 元/股。 

根据雅致股份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 股转增 10 股派 1 元），调整后，雅致股份拟向本次交易的交易对象南山集团、

上海南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3.66 元/股，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

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3.66 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

报价的情况以竞价方式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发生分红、配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

进位并精确至分。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配

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4、发行数量 

（1）向南山集团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向交易对方南山集团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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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山集团发行股份数量=南山集团所持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发行价格 

（2）向上海南山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向交易对方上海南山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向上海南山发行股份数量=上海南山所持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发行价格 

（3）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25%，配套融资的

规模按以下方法确定： 

配套资金总额≤交易总额×25%=[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配套资金总额]×25% 

标的资产定价以经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权部门备案的评

估值为准。以 2013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目标资产的评估值为 417,150.34

万元，其中南山地产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343,774.97 万元，上海新南山 80%

股权评估值为 63,923.81 万元，南通南山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9,451.56 万元。

按照上述评估值和发行价格计算，雅致股份拟向南山集团发行 93,927.59 万股，

向上海南山发行 20,047.91 万股。 

以配套融资额上限估算，配套融资的规模为 139,000.00 万元。按照本次发

行底价计算，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为 37,978.14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配套资金的规模，由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询价结果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5、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6、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南山集团及上海南山取得的本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的限售期为自股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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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 36 个月，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参与配套融资认购的其他特定投资者取得的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完成后，认购对象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7、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发展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具体用于标的公

司在建项目和拟建项目建设及营运、流动资金安排，以提高本次重组项目整合绩

效，增强重组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房地产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具有

资金投入量大、开发周期和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房地产开发公司需要大量的流

动资金以保证项目运转及开发。目前标的公司在建项目较多，后续项目的开发需

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四、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股本结构的变动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雅致股份的总股本为 58,000.00 万股，其中，赤

晓企业持有 28,288.00 万股，占交易前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48.77%，为公司控股

股东。 

按照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 417,150.34 万元和发行股份价格 3.66 元/股

进行测算，公司拟向上海南山和南山集团发行 113,975.50 万股；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不超过 37,978.14 万股，因此，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拟合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51,953.64 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完成后，若不包含配套融资，则南山集团及其

关联方持股比例达到 82.72%，公司总股本 171,975.50 万股，其他股东持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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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17.28%。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不含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后 

（含募集配套资金） 

持股数量

（万股） 

占比

（%） 

持股数量 
占比

（%） 

持股数量 

占比（%） 

（万股） （万股） 

南山集团 - - 93,927.59 54.62 93,927.59 44.74 

上海南山 - - 20,047.91 11.66 20,047.91 9.55 

赤晓企业 28,288.00 48.77 28,288.00 16.45 28,288.00 13.47 

其他股东 29,712.00 51.23 29,712.00 17.28 67,690.14 32.24 

合计 58,000.00 100.00 171,975.50 100.00 209,953.64 100.00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为 171,975.50 万股。截至 2015

年 6 月 3 日，公司前 10 大 A 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持股人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39,275,881 54.62 

2 赤晓企业有限公司 282,880,000 16.45 

3 上海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479,137 11.66 

4 官木喜 22,411,158 1.30 

5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民森 H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576,744 0.67 

6 艾江霞 2,644,800 0.15 

7 倪细卿 2,200,00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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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智一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2,170,912 0.13 

9 李向东 1,776,852 0.10 

10 卓汉松 1,750,058 0.10 

 合计 1,467,165,542 85.31 

（二）本次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数据比较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2014 年度财务报告及本次交易完成后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告，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主

要财务数据及重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情况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313,647.04 1,052,683.94 739,036.90 235.63% 

负债总额 171,634.67 602,639.51 431,004.84 251.12% 

所有者权益 142,012.37 450,044.43 308,032.06 216.9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0,867.27 425,473.91 294,606.64 225.12% 

营业收入 173,284.06 471,596.60 298,312.54 172.15% 

营业利润 -53,453.46 6,311.61 59,765.07 -111.81% 

利润总额 -52,941.11 9,015.34 61,956.45 -117.03% 

净利润 -53,886.68 -6,097.37 47,789.31 -88.68%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50,577.72 -8,671.84 41,905.88 -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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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财务数据未考虑本次交易方案中配套融资的影响。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7 -0.05 0.82 -94.20%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37.95% -1.35% 36.59% -96.43% 

资产负债率（%） 54.72% 57.25% 2.53% 4.62% 

项目 

2013 年度/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情况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395,919.61 1,007,311.76 611,392.15 154.42% 

负债总额 196,936.15 548,085.55 351,149.40 178.31% 

所有者权益 198,983.46 459,226.21 260,242.75 130.79%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84,345.00 437,045.75 252,700.75 137.08% 

营业收入 211,605.35 374,795.21 163,189.86 77.12% 

营业利润 738.78 18,675.48 17,936.70 2427.88% 

利润总额 5,655.94 23,405.62 17,749.68 313.82% 

净利润 3,719.32 18,781.29 15,061.97 404.9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776.91 19,173.79 15,396.88 407.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 0.17 0.10 142.86%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87% 4.09% 2.22% 118.80% 

资产负债率（%） 49.74% 54.41% 4.67%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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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与批准 

1、本公司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3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次交易的预案及相关事宜。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

过上述议案； 

2014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相关事宜。 

2014 年 6 月 3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相关事宜。上述议案经参加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201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

于批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调整后的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2015 年 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

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2、交易对方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3 年 11 月 8 日，南山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并同意签署相

关协议。 

2013 年 11 月 8 日，上海南山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并同意签署相

关协议。 

2014 年 4 月 25 日，上海南山的股东海湾发展公司作出股东决定，同意雅

致股份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南山持有的上海新南山 80%的股权和南通南



 

17 

山 100%的股权。 

3、交易标的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南山地产的股东南山集团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南山集

团将其持有的南山地产 100%股权转让给雅致股份。 

上海新南山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召开股东会，通过了上海南山将其持有的

上海新南山 80%股权转让给雅致股份相关事项的决议。 

南通南山的股东上海南山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上海南

山将其持有的南通南山 100%股权转让给雅致股份。 

4、本次交易已取得的外部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的评估报告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备案编号：20140025、

20140026、20140027）。 

本次交易方案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国资产权[2014]314 号）。 

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南山

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5]608 号），核准了本次交易方案。 

（二）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1、资产过户和验资情况 

2015 年 5 月 15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变更（备案）通知书》

（[2015]第 83326506 号）核准了南山地产的股东变更，本公司持有南山地产的

100%股权。 

2015 年 5 月 22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青浦分局出具了《准予变更登

记通知书》（NO.29000003201505220015）核准了上海新南山的股东变更，并

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8002687667），本公司持有

上海新南山的 80%股权。 

2015 年 5 月 14 日，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公司准予变更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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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通知书》（（0000060）公司变更[2015]第 05140004 号）核准了南通南山的股

东变更，并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20600000274187），

本公司持有南通南山的 100%股权。 

截至 2015 年 5 月 29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雅致股份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3-47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止，雅致股份已收到本次资

产认购股份的股权出资并已经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2、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雅致股份向交易对方发行的 1,139,755,018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

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6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

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

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变更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公司控股股东为赤晓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南山集团。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南山集团，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改变。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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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

情形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2013 年 11 月 13 日，上市公司与南山集团、上海南山分别签署了《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协议约定：南山集团、上海南山同意将目标资产按照本协议

约定的定价方式所确定的转让价格转给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按本协议约定方式确

定的发行价格向南山集团和上海南山非公开发行股份，作为取得目标资产的对价。

同时，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募集本次重组的配套资金。 

2014 年 3 月 27 日，上市公司与南山集团、上海南山签署了《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交易各方同意，根据评估结果，拟注入资产的定价为

417,150.34 万元。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上述交易各方均依

据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本次股份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主要包括盈利预测承诺、业

绩补偿承诺、股份锁定期承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等；上市公司作出了关于保持正常、有序、合法推进本次交易的相

关承诺等。《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对上述承诺内容均进行了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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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上述各方均较好地

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八、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上市公司尚需前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

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目前上述事宜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

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 139,000.00 万元。 

九、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认为：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雅致股份本次重

组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相关资产已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上市公司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雅致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的

1,139,755,018 股股份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雅致股份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尚需办理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尚待

完成对相关期间损益的审计工作、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份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股东持股数变更、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修改变更

登记/备案等手续、中国证监会已核准雅致股份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7,978.14 万

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雅致股份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但募集

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综上，后续事项办理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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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障碍和无法实施的风险。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雅致股份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的 1,139,755,018 股股份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

股份上市的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雅致股份上述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认为： 

（1） 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已依法办理相关过户手续，本次

交易均已生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实施，符合中国法律规定； 

（3） 雅致股份尚需就本次交易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

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新增股份应

按照深交所的规定办理上市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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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一、发行股份 

公司本次向南山集团发行股份的数量为93,927.59万股，向上海南山发行股

份的数量为20,047.91万股。本次交易中南山集团拥有的标的资产南山地产100%

股权作价为343,774.97万元，上海南山拥有的标的资产上海新南山80%股权和南

通南山100%股权作价分别为63,923.81万元和9,451.56万元，合计为417,150.34

万元，均以3.66元/股的发行价认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1,139,755,018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已于2015年6月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5年6月

17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即预计

为2015年6月17日）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南山集团及上海南山

取得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的限售期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限售期满以

后股份转让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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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劵在财务顾问协议中明确了国

泰君安证券的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

自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即督导

期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本公司进

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结合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对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5、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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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08号）； 

2、标的资产的股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资料； 

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3-47号）； 

4、国泰君安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雅致集成房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 

5、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发行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6、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 

7、雅致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其他经核准的申请文件。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国泰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电话：0755-23976200 

传真：0755-23970200 

联系人：吴迪、林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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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 

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继平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南银大厦 21 层；上海市南京

西路 1515 号静安嘉里中心一座 2605 室 

电话：010-85606888/021-60435000 

传真：010-85606999/021-52985030 

联系人：王建勇、卞昊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胡少先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9 层 

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联系人：何晓明、李志光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梁春 

办公地址：北京海淀区西四环中路十六号院 7 号楼 12 层 

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58350006 

联系人：徐德、薛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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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公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东路惠新里甲 240 号通联大厦 9 层 

电话：010-64411177-6152 

传真：010-64418970 

联系人：黄华韫、崔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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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盖章页）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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